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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转发《泖港镇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开发专
项资金管理使用细则》的通知

相关机关部门、镇属企业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泖港镇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开发专项资金

管理使用细则》予以转发。请根据文件要求，结合单位（部门）

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落实。

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室

2021 年 12 月 3 日

泖党政办字〔2021〕25 号

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室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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泖港镇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开发专项资金
管理使用细则

第一条 （目的和依据）

为进一步促进本镇产业结构调整，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

局，根据《关于加快推进我区产业结构调整及存量工业用地盘

活扶持政策的实施细则》（沪松经[2019]39 号）和《关于印发＜

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开发专项资金使用的指导意见＞的通

知》（沪松经[2020]5 号）,结合本镇实际，制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（适用范围）

由区级财政专项资金拨付的各类区级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

开发项目的补贴和奖励资金。

第三条 （使用范围）

1、产业结构调整项目补贴资金统筹用于补助产业结构调整

项目企业的职工分流安置、停产停业损失、设施设备及资产损

失、拆除、搬迁等费用。

2、再利用项目奖励资金统筹用于补助优质企业租赁本镇存

量厂房的房租，优质企业须经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进

联席会议审议认定。单个企业的补助金额不超过该项目核定的

再利用奖励资金总额。结余资金可统筹用于回购收储、产业结

构调整地块企业的设施设备及资产损失、拆除、搬迁等费用补

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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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收储补贴资金统筹用于土地收储实施过程中的企业土

地、厂房收购和企业设施设备及固定资产等补偿。

4、存量嫁接补贴资金用于补助优质企业在二级市场购置本

镇土地和厂房支出，优质企业须经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

推进联席会议审议认定。单个企业的补助金额不超过该项目核

定的存量嫁接补贴资金总额。

5、存量土地盘活补贴资金用于补助本镇集体经济组织收购

盘活存量土地、并引入优质企业所投入的土地、厂房回购成本，

盘活存量土地、引入优质企业的项目须经区产业结构调整和转

型升级推进联席会议审议认定。单个项目的补贴资金不超过该

项目核定的存量土地盘活补贴资金总额。

6、园区环境改善补贴资金用于补助本镇产业园区提升软硬

件配套的投入。

第四条 （扶持程序）

1、在区财政下拨专项资金后，应及时按照财政资金使用审

批相关规定和“三重一大”集体决策制度，确保依法依规使用。

2、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开发项目的补贴和奖励资金的拨付

将根据申报奖励企业的税收产出、研发投入等情况，分批下拨

扶持资金，单个企业的补助金额不超过该项目经区内核定并下

拨的奖励资金总额。原则上扶持资金分 3 年到位，第一年拨付

40%，第二年拨付 30%，第三年拨付 3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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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（扶持资金的用途和比例）

1、产业结构调整项目补贴资金、收储补贴资金、存量土地

盘活补贴资金和园区环境改善补贴资金的使用严格按照区有关

文件规定统筹使用。

2、经认定的符合产业结构调整和二次开发项目补贴资金的

企业将根据其税收产出情况，分别给予不同的拨付比例：

（1）若达产后亩均税收达到上一年全区已建成 104 地块的

平均水平，则该企业当年度可获得的扶持资金不得超过当年应

得补助资金的 60%；

（2）若达产后亩均税收达到 56 万元（浦南地区优质项目

认定标准），则该企业当年度可获得的扶持资金不得超过当年应

得补助资金的 80%；

（3）若达产后亩均税收达到 80 万元（区优质项目认定标

准），则该企业当年度可获得的扶持资金不得超过当年应得补助

资金的 100%；

（4）若达产后亩均税收无法达到上一年全区已建成 104 地

块的平均水平，则该企业当年度不能获得扶持资金。

第六条 (扶持资金申请)

申请企业必须依据再利用项目所要求的有效支付凭证及相

关材料，向镇经发办提出资金申请。申请材料：

1.企业资金申请表;

2.企业工商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等；



- 5 -

3.租赁协议、设备清单、环评报告及其他财务支付凭证等；

4.税收、产能、能耗等相关材料。

第七条 (扶持资金审批流程)

企业申请→镇经发公司初审上报→镇经发办受理→各部门

征询→出具意见→报镇长办公会议审批→报党委会讨论决定→

政府分管领导和主要领导审批→镇财政所下拨企业

第八条 (监督和管理)

为了规范专项资金使用，成立镇经发办、财政所、经济发

展中心审核小组，加强监督确保资金使用规范、安全、有效。

对违规或瞒报造假资料信息的企业申报获得的扶持，经审

核后一律取消并收回，同时将企业失信信息记入上海市公共信

用信息服务平台。

第九条 (附则)

泖港镇经济发展办公室负责解释本细则。

松江区泖港镇党政办公室 2021年 12月 2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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